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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非營利組織（NPO）的治理，關切的是 NPO 能否有效發揮其組

織功能，以便在社區裡有良好的產出表現。此對 NPO 的要求，不僅具有

正當性，也有道德義務在。本文的目的在於論述兩家台灣最著名的社區型

基金會──新港與仰山文教基金會之治理模式的差異，及其在公民社會建

構過程中顯示的意涵。 

新港文教基金會，位於台灣嘉義縣新港鄉，自一九八七年成立以來即

陸續舉辦多項著名的藝文、環保、社福等活動與計畫外，平時即能有效結

合地方機關團體，鼓勵社區志工參與，辦理各項藝文展演、環保、社會教

育等活動。新港的治理，其中一項主要的特色即是董事在地化的政策，與

一般基金會常見的專業掛帥或酬庸性質所組成的董事會不同，新港的董事

會是以社區在地人士，且是資深義工為主要構成核心。在該基金會裡，董

事會、秘書處與義工組織是相互合作的「鐵三角關係」，這樣的三者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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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運作，不但使溝通無障礙，也使組織的各項活動能符合原先的目標與

預期成效。 

仰山文教基金會，位於台灣宜蘭縣宜蘭市，創立於一九九○年。十餘

年來，該基金會對社區營造工作的推動一直不宜餘力，不僅拓展自身的發

展，也積極鼓勵宜蘭其他社區加入社區營造工作。仰山早期的參與者多數

為宜蘭地區相互熟識的文教界菁英，以菁英集體領導方式在運作。仰山因

為在菁英領導下運作，所以對於服務成果呈現方式和標準也傾向以專業水

準做為自我評量的準則。在仰山的運作中，如企委、董事都是以決策型志

工的身份參與，因此這類型的志工可以說對於組織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

是仰山與其他非營利組織最大的不同是它並無常設性服務∕行政功能的志

工組織，因此一般社區居民若想要以個別志工的身分參與基金會的工作，

並不是件容易的事。 

[關鍵字]：社區型基金會、非營利組織、公民社會、治理、董事會 

 
 
 

壹、導論 

台灣在一九八○年代末期後，民間的力量蓬勃湧現，透過各種形式的參與及結

社方式，展現出民間蟄伏已久的能量與潛力。我們從表一中可發現，自一九八九年

至二○○五年六月止的期間，無論是以全台灣地區為服務範圍或以地方縣市為範圍

的社會團體均有驚人的成長，各種各樣的公益社會團體在這段期間數量成長將近三

點七倍。這些社會團體的成長顯示出台灣社會，人們能透過地區結社邀集志同道合

之士滿足集體志趣，呈現社會多元面貌（官有垣，2000）。 

在台灣，除了社會團體蓬勃創生之外，另一種形式的非營利組織—財團法人基

金會，發展也極為迅速與蓬勃。由喜瑪拉雅基金會於一九九九年對建檔之 1,649 家

基金會的調查中顯示，隸屬台灣行政院部會為主管單位的基金會居於主導地位，這

樣的基金會有 843 家，佔全部基金會數之 51%；各縣市政府、北高兩院轄市，以及

台灣省政府主管的基金會合計有 806 家，佔 49%。若以一定地理範圍為服務提供之

轄區做為社區型基金會構成的主要成分，則剔除以服務全省為範圍而向省府立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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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 71 家基金會外，有將近 43% 是屬於該類型的地方基金會。再者，若根據《二

○○一年台灣基金會調查研究》（蕭新煌等，2002）資料，扣除財團法人醫療院

所、私立學校的家數，在二○○一年時，全台灣約有 3,000 家基金會，其中依據前

述定義而屬於地方社區型基金會的數量約在 1,600 家左右，佔總數的 53%。由此可

見，近年來，台灣地方縣市人們設立社區型基金會的風氣相當盛行，自九○年代中

期以來，該類基金會數量逐年成長的速度頗為驚人。 

台灣這類以某一地理界域為服務範疇的社區型基金會，其展現的功能與現今歐

美國家盛行的「社區基金會」（Community Foundations）有少部分特質類似，然尚

不能等同並論。歐美的社區基金會，或稱「社區發展基金會」（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s），對台灣的許多人而言仍是陌生的概念，但在美國，從

一九一四年第一家在克里夫蘭（Cleveland, Ohio）成立的社區基金會開始，截至一

九九八年末，全美已約有 600 家社區基金會，擁有的資產超過 252 億美元，對地方

的社區發展有著長遠的貢獻與協助。（CFC, 2000; Hammack, 1989）。社區基金會

是在一定地理範圍的社區內，結合了當地社區居民、專業人士與社區銀行，使基金

會的基金管理與會務運作能夠永續發展，進而能提供各種符合社區需要的資源、服

務與協助。1  

                                                   
1 社區基金會與其他基金會不同的特徵在於（何偉敏，2001; Malombe, 2000; Hall, 1989; 

Hammack, 1989）：1. 發展設置一個「永久性、不限制用途的基金」（unrestricted 
endowment），或是「捐款人建議用途的基金」（donor-advised funds）以及「特定興趣

議題的基金」（special interest funds），透過資金贊助的形式，協助社區其他組織運作，

共同改善與促進社區發展。2. 深具彈性與民主特質，除有企業與政府部門的加入外，也

廣納社區民眾加入決策層級，以適時回應正在浮現與改變的社區需求，而非墨守成規。3. 
為不同興趣的捐款人提供一個可以捐款的管道與服務，符合捐款者的需求，使基金來源

充裕與多元化，而無須單賴商業部門與公部門的資助；同時，也符合美國大眾個人樂於

捐輸的事實與風氣。4. 基金會在社區裡擔負資源提供者、調人（broker），以及創新事

務的觸發者（catalyst），甚至扮演創造與界定社區需求的角色。譬如，一些社區基金會

在成立後，通常會不定期進行一系列的社區居民需求調查，一方面藉此知道社區最為迫

切的問題，加以回應；另一方面也讓社區民眾知道有此類基金會存在的事實。 



公共行政學報‧  第十八期  民95年3月 

‧24‧

表一 台灣地區社會團體之類型與數量 

1989 年 2005 年（6 月） 
社會團體類型 地方性 

數量 
全台性 
數量 

地方性 
 數量# 

全台性 
數量 

學術文化團體 562 238 2,593 1488 
醫療衛生團體 69 114 255 551 
宗教團體（含哲理研究） 73 23 538 545 
體育團體 606 87 2,205 585 
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 2,114 115 6,607 1292 
國際團體 753 112 2,071 148 
經濟業務團體 446 228 1,472 1260 
聯誼性質及其他* 1,144 35 2,566 378 
小  計 5,767 952 18,307 6247 
合  計 6,719 24,554 
註：* 聯誼性質及其他團體為宗親、同鄉、校友會、婦女及其他團體。 

# 地方性社會團體的數量為二○○四年十二月底的統計數字。 
資料來源：台灣內政部網站，2005/11/21，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美國的社區基金會在社區中的角色與功能可謂相當多元，它不但是社區基金的

管理者外，也是社區領導者、支持者、贊助者與中介者。透過社區基金會的運作，

不但讓社區的多元與整體需求能獲得滿足與實現，也凝聚、建構了社區的向心力與

社區意識。同時，重要的是，在社區基金會運作下，民眾成了社區的支持者與具體

社區工作的實踐者，除因此學習民主制度運行的寶貴經驗與價值外，也對公民社會

的建構奠立深厚的基石。 

近年來，台灣各級政府亦察覺到地方社區所能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從九○年代

以降，展開了一系列的與社區相關的方案與計畫。文建會自一九九四年開始的「社

區總體營造」政策、2 經濟部商業司一九九五年推動的「形象商圈」與「商店街」

                                                   
2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目的藉由文化藝術的方案推動，如舉辦全國文藝季、發展鄉土

與地方文史工作、改變文化資產保存的觀念、建立地方環境與社區美學的意識，以及使

國際文化藝術活動地方化等措施，以凝聚社區意識，改善社區的生活環境，並建立社區

的文化特色。此政策是一項「社會－文化」的改造工程，強調以「人」為主體的社群概

念乃為政府政策與民間社會運動的核心。究其實，其最終的目標在於透過社區營造運動

的推動，建立台灣成為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文建會，1999：5-8，轉引自官有垣、

李宜興，2002：87）。 



社區型基金會的治理研究：以嘉義新港及宜蘭仰山兩家文教基金會為案例 

‧25‧

計畫、內政部一九九七年提出的「福利社區化」構想、環保署一九九七年啟動的

「生活環境總體改造」工作、經建會一九九七年施行的「改造城鄉新風貌」計畫、

教育部一九九八年推動的「學習型社區」方案等，以及 921 的災後重建工作（文建

會，1999）。台灣政府以上這些不同部會的方案，雖以經濟、教育、文化、環保、

福利等不同的推動路線與方式出發，但注重之處均在於蘊力於民間，試圖由共同生

活之最基層的單位—社區開始，透過對居民的啟發與教育，激發居民為自己與家園

打拼的熱情與共識，進而提升社區整體生活品質與環境。 

然而，台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如果沒有民間部門的參與，尤其是構成第三部門

的民間非營利組織的積極投入，則此項政策執行的結果必大打折扣。觀之該項政策

與理念落實的一些實例，地方社區的非營利組織，尤其是一些社區草根性質的基金

會與協會，著實扮演了社區營造政策推動中極為重要的角色。固然，與美國社區基

金會相較，台灣的地方社區目前存在的非營利組織仍多是以規模較小之文教類基金

會為主，尚未達到美國社區基金會之規模，而二者的運作方式也有差異；再者，此

亦因台灣早期國家政治勢力的干預，社區與人民結社空間深受限制，使台灣社區型

非營利組織僅能配合政令執行，而無法真正落實參與與自主的公民社會精神，但我

們不妨將台灣目前地方社區型基金會與地方非營利組織的發展，視為在公民社會建

構過程中的「啟蒙──成長」階段。 
在眾多參與社區營造的地方社區民間組織中，位於位嘉義縣新港鄉的新港文教

基金會以及於宜蘭縣宜蘭市的仰山文教基金會，是經常被各界提及的兩家台灣社區

營造運動的機構模範生。新港文教基金會自一九八七年成立以來即陸續舉辦多項著

名的藝文、環保、社福等活動與計畫外，平時即能有效結合地方機關團體，鼓勵社

區志工參與，辦理各項藝文展演、環保、社會教育等活動，同時，也是台灣政府多

項計畫之示範點；而仰山文教基金會創立於一九九○年，十餘年來，該基金會對社

區營造工作的推動一直不宜餘力，不僅拓展自身的發展，也積極鼓勵宜蘭其他社區

加入社區營造工作。因此，本文將以這兩家在地方耕耘多年且成果廣為大眾知悉的

社區型基金會作為研究對象，從中瞭解其組織內的決策治理機制如何影響著各該基

金會在社區發展工作時的功能發揮。 

非營利組織治理機制的良窳與該類組織能否有效發揮其組織功能進而能為社區

公眾利益做出有著密切的相關，此對非營利組織的要求，不僅具有正當性，也有道

德義務在。「治理」是探討在整個過程中，有誰參與，如何互動及如何決策的問

題。一般而言，治理的論述多是以非營利組織董事會的角色及運作為探討核心。然

而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非營利組織的治理能否運作良好，行政人員的有效配合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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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簡言之，本文的目的即在分析新港與仰山這兩家台灣最著名的社區型基金會

治理模式的內涵、治理特性的異同、及其在公民社會建構過程中顯示的意涵。 

貳、非營利組織的治理論述 

「治理」（governance）通常被運用至各類制度脈絡中以探討權力運用的情

形。治理的核心問題在於權力的行使、利益的分配及責任歸屬上。凡是組織界定、

政策及決策過程的建構、分配權力的機制之建立、執行任務程序的過程設定等決定

或行動均為治理的內涵。一般而言，治理是指董事會為組織所採行的集體行動。

Young（1993）認為「治理」為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能否有

效運作的首要課題，他並將 NPO 的治理明確界定為該類組織「用以設定長期方向

並維持組織統整的機制。」Umbdenstock 等人（1990）將 NPO 治理界定為「以負

責的態度履踐社群所有託付者的責任」，此項定義確認 NPO 董事會的主要職責在

保護並強化組織的利益，且其最終責任在於為所服務的社群負責。若視 NPO 為開

放系統，治理亦可分為對內管理及組織對外的連結（linkage）活動，則決定組織使

命、從事目標規畫、確保組織財務健全、內部衝突的協調，以及募款、提昇公共形

象、與政府部門建立良好合作關係等均分屬對內及對外的治理行為（引自官有垣，

2002：68）。 

NPO 的治理關切組織在社區裡能否於產出表現上有效發揮其功能，因此 NPO

的治理需要創造組織結構與程序，透過此治理架構與程序，以監督它的表現以及是

否依然堅定地向它的利益關係人（stakeholders）負責。Hult 與 Walcott（1990）因

而認為治理即是探討在整個過程中，有誰參與，如何互動及如何決策的問題。一般

而言，治理的論述多是以董事會的角色及運作為探討核心。然而在實際運作過程

中，NPO 的治理能否有良好運作，行政人員的有效配合不可或缺。因此，董事會與

執行長的互動關係是否良好，經常是 NPO 董事會成功治理的關鍵所在。 

在有關 NPO 董事會治理行為的研究上，早期學者多半著重於董事會與執行長

的權責分工上；晚近學者則從動態的權力關係著眼，分析董事會與執行長彼此之間

的互動關係並建構出各種的治理模型。就「傳統模式」（the traditional model）觀

點而言，NPO 中的董事會是組織內最高的決策單位，依集體責任履行領導統御的職

能，負責實現組織使命與服務方針，並因應組織內外環境的變遷，維持組織的成長

與茁壯，同時也是 NPO 的最後責信單位（Chandler & Plano, 1988）。再者，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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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於執行長、董事及各類利益關係者中，充任維持決策體系順利運行的角色

（Burgess, 1993）。 

然而持「可替換模式」（ the alternative model）觀點者（Taylor, Chait & 

Holland, 1996）認為，過去 NPO 董事會的職責與工作在於為管理者定義出組織所面

臨的問題、提供選擇及解決過程，而董事會是負責聆聽、學習、批示與監督日常運

作；董事會制訂政策而管理者負責實現，董事會的角色是固定不變的。而今對於

NPO 董事會職責與工作的新詮釋是，董事會與管理者需共同發現問題、互相商定議

程並共同解決問題；董事會與管理者一同制訂政策並實現政策，而誰是會議的支配

者則是視議題由誰提出而定。董事會的會議是以目標為取向，會隨著環境而改變，

重點在於董事會成員的參與和行動。Young（1987）也認為 NPO 中的執行長才是組

織中的企業家，因為執行長主要關切的是，組織環境不斷變化的本質，而這些變遷

或許是維繫組織資源的威脅，但也有可能是組織拓展的新契機。故 Young（1987）

強調在道德前提與法定責任之下，只有董事會與執行長能共同分享領導權，那麼董

事會才能善盡身為公僕的責任。 

再者，Young（1987）認為非營利組織執行長的外部功能可用「企業家精神」

（ entrepreneurship ） 形 容 之 ， 而 內 部 功 能 則 以 「 人 事 管 理 」 （ personnel 

management）最為核心，後者指涉管理者如何維繫誘因（incentives），以促使員工

願意積極貢獻自己的才能以完成組織設定的目的。企業家精神有助於執行長創造資

源的「盈餘」（surpluses），而從中亦可產生內部的誘因。簡單來說，組織體系

裡，誘因如何產生以及如何分配的議題，一直是組織理論大師如 Chester Barnard

（1938）與 Herbert Simon（1959）所強調的組織中行政領導者之核心工作。 

Murray、Bradshaw 與 Wolpin（1992）認為「權力關係」是非營利組織治理活

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故依決策權力的分佈情形作為治理型態的分類指標，分為

「董事長主導的董事會」（Chair-Dominated Board）、「執行長主導之董事會」

（CEO-Dominated Board）、「權力分享董事會」（Power-Sharing Board）、「權力

分裂的董事會」（Fragmented Power Board）及「無權的董事會」（Powerless 
Board）五種類型（另稱 M-B-W 治理模型）。 

M-B-W 治理模型中的「權力分享的董事會」之治理內涵較趨近於社區草根性

質 NPO 的治理型態，其意謂著權力分享的董事會對於民主及平等的價值有強烈的

共識，強調在民主平等的原則下分享決策權，並在議程討論中充分參與討論，接納

不同的意見，縱使會有意見衝突，最後仍會形成共識。此類型董事會不贊成由少數

人或個人支配整個董事會，故不重視正式的職位或是固定的委員會組織，若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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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則是由臨時性集體協商中尋求共識。由此治理模型的內涵亦可引伸出 NPO
治理宜重視「決策圈」（Decision-making Circle）的概念（Herman & Tulipana, 
1989: 56-58），其強調非營利組織的董事會是其組織構成重要但卻「矛盾」

（ paradoxical ） 的 一 部 份 ， 因 為 董 事 會 既 非 NPO 的 「 組 織 技 術 核 心 」

（organization’s technical core），甚至也不是組織的管理次級系統之主導者，然而

董事會卻對前二者具有舒緩、修正、遏止的功能。究其實，NPO 董事會是組織的決

策主導聯盟（dominant coalition）用以吸納並與組織所在的環境互動之重要設計，

因此，NPO 的決策主導聯盟所包含的成員，除了一部份董事會成員外，行政主管

（例如執行長）亦是要角，其餘尚有主要的捐贈者，甚至社區的一些代表人士。 
Mathiasen（1990）與 Wood（1992）認為「時間」也是影響 NPO 決策治理行

為改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提出了生命週期模型（life-cycle model）的假設，強

調 NPO 中的董事會其發展歷程與人類成長的過程是極為相似的，就如同人類成長

從出生、青少年、成年到老年期一樣，董事會亦會隨著時間的演進及組織的發展從

青澀步向成熟再到衰老。一個 NPO 成立後的初始階段，董事會成員較熱心於參與

機構的各種活動，Wood（1992）謂之為「集體的階段」（collective phase）。年青

的機構，其董事會成員對於組織功能的定位與方案的規劃較有可能發揮實質的影響

力，因此，董事會在一般行政的角色上將有較多的涉入。尤且，年青機構的董事會

較傾向把焦點集中於使命，而組織年齡較成熟的董事會便較少把焦點放在組織宗旨

的實踐，而更重視董事會科層化的過程及組織在社區中的聲望。 
官有垣（1988、2000、2002）曾針對台灣地區的全國性與地方性社會福利與慈

善基金會的董事會角色與功能加以探討，以組織的內部特質（如組織規模、組織年

齡、專業化程度）、董事會的組成、董事會與執行長互動關係的良窳三個變項解釋

該類型基金會的治理情形。研究發現，該類型基金會的董事會實際角色功能中，董

事會最擅長的是審核、批准政策，以及監督方案的規劃與執行，但決策和規畫的功

能較弱。然而，在歐美地區，NPO 董事會最能發揮有效的功能還是與外部環境「連

結」有關的代表性、吸收資源，以及建立社會網絡；而在台灣，基金會的董事會最

需要加強的就是這些與環境連結的外部性功能。歸納來說，台灣地區社福類的基金

會決策絕大比例掌控在董事長的手中，可說是「董事長主導的董事會」治理模式。 

再者，官有垣、邱瑜瑾、陸宛蘋根據《二○○一年台灣基金會調查研究》資料

撰寫的論文也發現，普遍而言，台灣基金會的董事會結構功能分化尚淺，設置功能

性的委員會並不多見；董事會功能的發揮偏向內部會務運作的控管，而不擅於扮演

對外連結的角色。除此之外，「治理權掌控的私人化或家族化」相當顯著，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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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金會的創辦人或其家屬擔任的比例超過六成，顯示「組織的擁有情緒」（the 
sentiment of mine）濃烈，此不利於基金會的存在應是「公共性為重、私利性為輕」

的 發 展 趨 勢 。 這 也 反 映 了 福 山 （ F. Fukuyama ） 在 其 著 作 《 誠 信 》 （ Trust ）

（1995）中強調的，華人社會普遍充斥著低度的信任感，此「低信任度」的文化因

素使民間公益組織的公共性趨弱有以致之（Kuan, Chiou & Lu, 2005）。 
由以上對 NPO 治理的理論觀點與實證經驗的論述，吾人可瞭解關於非營利組

織治理的內涵已非傳統董事會的研究而已，其尚須對權力關係、生命歷程、組織架

構、相關參與人員、公益發展等因素。本文將以此發展研究架構，以針對兩個 NPO

組織治理的討論、比較，並說明其意涵。 

參、研究架構 

由非營利組織治理之相關文獻與研究發現可知，目前關於非營利組織治理之研

究與理論，已不再侷限於傳統、單一目標—董事會之研究而已，更重要的需考量其

所展現的動態互動內容與權力關係，非營利組織內部組織架構與特質等相關因素，

以及所展現的不同治理方式與結果。據此，本文將以下列架構為主軸，分析兩 NPO
的治理內容，探討其差異，並試圖歸納兩者之不同治理模式： 

1. 介紹台灣兩家草根社區型基金會的發展歷史與業務狀況，瞭解其不同發展方

式與內容； 

2. 分析這兩家基金會的組織架構，以瞭解主要參與決策與治理者之成員與定

位，並探討其權力關係、發展方向變革、內部互動關係等動態運作內容； 

3. 綜合比較分析兩者之差異與獨特模式，並瞭解兩 NPO 組織能否發揮公益精

神，促成對社區與公民社會之影響。 

研究資料部分，將援引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台灣公民社會

的實踐：社區型基金會在社區營造的角色與功能之探索」成果報告，3 以其中所蒐

集之訪談資料與文獻資料為主要研究內容來源。 

                                                   
3  本文論述的兩個個案之治理內涵，其援引的實證資料主要係根據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官

有垣（主持人）、謝祿宜（共同主持人）、李宜興（研究員）進行的專題研究計畫--
「台灣公民社會的實踐：社區型基金會在社區營造的角色與功能之探索」（NSC 92-
2412-H-194-003-SSS）成果報告，完成於二○○四年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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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的治理分析 

一、新港文教基金會 

新港文教基金會位於嘉義縣新港鄉，於一九八七年由小鎮醫師陳錦煌發起成

立，創立至今已滿 17 年。該基金會成立以來，除曾辦理雲門舞集蒞鄉公演、大甲

媽祖回娘家時的「淨港計畫」等著名活動與計畫外，平時即有能力結合地方機關團

體，鼓勵社區志工參與，辦理各項藝文展演、環保、社會教育等活動，同時，也是

政府多項計畫之示範點（陳錦煌，1996；陳錦煌等，2000）。再者，記錄新港文教

基金會活動、歷史與人物的「老鎮新生」一書出版（廖嘉展，1995），以及一九九

三年全國文藝季活動，得到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全國第一」的肯定，更使新港

經驗成為台灣社區營造的模範。此外，新港文教基金會在公部門文教機構與各界支

援下，於一九九八年以鄉村社區的能力舉辦了國際社區兒童藝術節，證明了其長年

經營累積豐厚的資源與經驗，更使得社區營造工作由地方走向國際舞台，開拓了社

區營造的新視野。近年來，新港文教基金會益加擴大社區營造的範圍與項目，除與

新港鄉社區村落有更進一步的密切互動外，更試圖結合社福、環保、休閒與產業等

路線，規劃全鄉的發展新面貌；而作為此社區產業（social enterprise）新發展方向

的起點—「新港客廳」，亦於二○○四年開始營業。 

新港文教基金會近兩年（二○○二、二○○三）的經費收入分別是新台幣

2,020 萬元及 2,623 萬元，而經費來源主要是各公部門機構的補助收入（約

63%）、民間小額捐獻收入（約 22%），以及辦理活動收入（約 13%）。整體而

言，該基金會的財務收入來源呈現相當穩定的狀態。目前（二○○四年）有八名專

職人員及二名專案經理，每年的行政管理支出約在四至五百萬元之間，這些專職工

作者乃從事藝文、環保、出版、圖書推廣、社會福利等工作。  

（一）組織架構安排 

由於新港文教基金會在推動服務方案的成果與其組織架構的安排與功能的發

揮，二者之間有極為密切的相關性，因此首需針對該基金會的組織架構作一敘述，

接著才論述該基金會的治理運作。 

新港文教基金會的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設有一 17 人的董事會，董事會下轄

有秘書處，依據方案業務性質的差異，秘書處又細分為 6 個工作小組。再來是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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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此係該基金會的特色之一，依照工作取向的不同，義工組織再細分為 7 個小

組，由圖一也顯示義工組織的分組與秘書處的分組是相對應的。董事會、秘書處，

以及義工組織三方各司其職，董事會以決策為主，秘書處則與義工組織密切配合，

執行基金會的決策與例行任務。 

新港文教基金會這樣的組織分工，似乎與一般基金會的組織架構分工並無差

異，係由上而下行使權力的設計。但是細究如此的組織架構，會發現這當中存有相

當程度的民主參與特質。首先，我們在圖一可見到兩個協調統整機制，一是「館務

會議」，另一為「資深義工幹部會議」，這兩個會議的定期召開，顯示出董事會、

秘書處與義工組織三方能有共同對話的平台與機會，使得決策至實際執行之間能有

充分溝通、協調之契機；另一方面，義工組織的義工幹部與秘書處的專職人員亦可

經由此兩會議的召開，提出建言，而非僅是單純的執行與協力者。再者，這樣的溝

通協調機制更凸顯了新港義工組織的獨特地位。義工在新港文教基金會不只是單純

付出勞力的執行者，更重要的，透過實際執行各項方案的經驗累積，可將所發現的

問題與決策單位相溝通，使組織的運作不致悖離社區民意，進而能維持決策的品質

與基層義工的參與。 

尤且，每兩週聚會一次的義工幹部會議，會議中由秘書處的專職人員向義工報

告企劃案及工作執行情形，除了表示對義工負責之外，也尋求義工群的支持，畢竟

大部份計劃仍必須由義工群來執行，而每次的義工會議，就等於是基金會本身和社

區支持者之間的溝通機會，這也是新港文教基金會義工組織運作的一項特色。不

過，此絕非指涉義工幹部會議凌駕於董事會之上。更精確來說，在新港文教基金會

裡，董事會、秘書處與義工組織是相互合作的「鐵三角關係」：亦即董事會可透過

義工參與，以確保決策的品質與支持；其他重大決策，與義工較不相關之事，仍直

接由董事會先作成決策，再尋求義工幹部的認同支持；而秘書處則是從其專業性的

考量提供諮詢意見。這樣的三者共同合作運作，不但使溝通無障礙，也使組織的各

項活動能符合原先的目標與預期成效（官有垣、謝祿宜、李宜興，2001）。 



公共行政學報‧  第十八期  民95年3月 

‧32‧

 

 

 

 

 

 

 

 

 

 

 

 

 

 

 

 

 

 

 

 

 

 

 

 

 

 

 

 

 

圖一 新港文教基金會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新港文教基金會秘書處提供，2004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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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的治理運作 

如同一些家長團體、社區文史工作協會等 NPO 那樣，在新港文教基金會成立

初期，董事、秘書、行政人員及少數創會義工對於基金會的大小事務皆可表示意

見，並無明顯的上下主從關係，但最後的決策大多仍以當時董事長陳錦煌醫師的意

見為主。因此是以創會董事長—陳錦煌醫師的領導為依歸。但是，陳醫師自身認

為，這樣的個人領導方式並無法使社區營造與公民社會的成果向下紮根。是故，其

慢慢引入適當的社區人才加入基金會中，並使之能於基金會的工作中，瞭解基金會

的運作與使命，逐漸厚實基金會的基礎。陳醫師指出： 

若認同基金會的 mission，則大家一起來作事情，每個在基金會中做事的

都十分受到尊重，以團隊來運作，同樣的身分就做同樣的事情，身分是

平等的。以我為例，我雖是醫生也是董事長，但同樣地我也是義工，我

就會和其他義工作一樣的事，如在淨港中，我也同其他義工掃地。每個

人都是一樣重要且需要尊重──是基金會擴展的一個大原因。這樣的團

體有他的生命力、感染力，特別是在鄉下，當發現無論是醫生、老師、

董事都同樣在做事時，是可以帶動這個願景，且是能獲得被認同的地

方。（陳錦煌訪談，2001/08/20）。 

這種強調權力分享的參與式董事會運作，也反映在陳醫師於一九九○年代中期

從美國研習一年回台後，重新投入基金會工作的領導模式之改變： 

這年來基金會第一個改變是本人［陳錦煌］晚上九點半主持的義工幹部

會議改成晚上七點半開始，大家輪流當主席，負責議題擬定，協調與追

蹤，本人參加每週三中午的秘書處工作會議，二週一次的義工幹部會議

只是列席。這個改變經過將近一年的嘗試，證實可發覺更多義工的意

見，凝聚更多義工的向心力，於是認養公園，愛物惜福計劃，系列親職

教育演講，親子假日環保文化廣場可以逐步從理想到實現（引自葉玲

伶，2005：2）。 

除了主事者願意延攬各界人士加入，使領導治理方式不致走向個人專斷外，新

港文教基金會另一重要的治理方式為董事在地化的政策。雖然基金會成立之初，董

事會的成員主要是以文教界知名的專家所組成，希望藉此與文教圈建立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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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金會的長期發展奠定有利的基礎。但隨著基金會的運作漸入軌道之後，目前的

董事會組成結構已與當初有顯著的差異。與一般基金會常見的的專業掛帥或酬庸性

質所組成的董事會不同，新港的董事會是以新港社區在地人士，且是資深義工為主

要構成核心。17 位董事中，住在新港鄉的在地董事占了 14 位（82%），而住在鄰

近嘉義市的董事有 2 位（12%），只有一位董事──雲門舞集創辦人林懷民，住在

距離新港鄉約 260 公里的台北市，不過，林懷民本身是新港人。如果將住在嘉義市

的二位董事也解釋為在地人的話，則有近九成五的董事屬於在地董事，顯示該基金

會決策層人士的甄聘與新港社區地緣關係非常密切。除了董事聘任的在地化之外，

新港文教基金會本屆董事會的組成特質尚有：男性占絕對的多數、教育程度趨向中

高學歷為主、職業背景多元化，以及年齡偏高。（參見表二） 

表二 新港文教基金會董事會組成特質一覽表 

董事 
人數 性  別 教育程度 職    業 年齡分佈 居 住 地 

17 男15人女2人 
 

國中1人 
高中職5人 
專科5人 
大學4人 
研究所2人 

國中、國小老師6人 
鄉農會領導幹部3人 
自營中小企業主3人 
村長1人 
寺廟領導者1人 
自耕農1人 
大學教授1人 
藝術創作者1人 

50~59歲10人

60~66歲6人 
50歲以下1人 
 
 
 

新港鄉14人 
嘉義市2人 
台北市1人 
 
 
 

資料來源：新港文教基金會秘書處提供，2004 年 8 月。 

 

新港文教基金會的治理顯著特質是董事在地化與職業分佈多元化，這樣的制度

設計除使決策核心較能確實反應社區的需求外；另一方面，因多數董事即為長久參

與基金會事務的在地資深義工，其能進入董事會，更使義工與董事會之間有了綿密

的情感聯繫與民主基礎。G3 是基金會的資深義工，也是董事，有如下的表達，反

映了義工與董事在組織決策與執行過程中緊密的結合： 

其實我們董事會這些董事都是當然的義工，所以也參與義工，有參與義

工才能當董事，所以在我們幹部會議裡面，所有在地的董事，都要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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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所以我們這種運作的方式，董事本身都感覺有一種參與感，讓所有

的義工幹部也會覺得董事好像是跟他們平起平坐的，那種大家變的很親

合，而且不會讓他們感覺好像高高在上，我們自己都感覺到這樣運作很

親切。（G3 訪談，2004/04/02） 

隨著陳醫師於二○○○年辭去董事長職，新港文教基金會董事會這種董事在地

化政策更進一步發揮，由董事長的個人領導取向，走向在地董事的集體領導制度。

接任的董事長 G1 是新港鄉農會的理事長，他強調在這種集體領導制度中，董事必

須參與義工分組的討論會議，所有的董事被分到各組（指義工組織），每一組裡面

都有負責代表的董事，亦即每一組都有一至數名董事與義工及專職人員開會。因此

董事們皆有在參與，絕非只是掛名而已（G1 訪談，2004/04/02）（參見表三）。另

一位董事 G2 也表示，董事會成員絕大部分都是在地人，土生土長，對新港鄉周遭

的環境是非常瞭解的。可以說，董事們的背景就是每一個人的專長、興趣都不一

樣，家庭背景亦有差異。因此使用志願的認養方式，以董事個別的專長去推動方

案。（G2 訪談，2004/04/02） 

整個運作過程中，秘書處則是從其專業性的考量提供諮詢意見，在與董事會及

義工達成共識後即可著手進行規畫事宜，終至活動成果的展現。顯示秘書處目前是

與董事會、義工組織形成分工合作的夥伴關係，且在業務推動上扮演「聯繫、溝

通、協調，培力（empowerment）組織內（董事、專職及義工）專業能力、提供新

知的角色，而不單只是組織聘用的工作職員。」（葉玲伶，2005：7） 

歸納而言，如此的在地董事與秘書處及義工組織的任務分組方式，使前述的鐵

三角運作方式有更密切的結合與發揮，董事雖身為決策階層，但本身亦是有長年方

案執行經驗之義工，透過實際的任務分工，參與熟悉的義工分組，更使決策層與基

層參與的執行者之間，能充分溝通、協調與解決問題。這可說是新港文教基金會組

織治理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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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新港文教基金會組織分工表（2004 年） 

工作計劃名稱 董事會 義工組織 秘書處 

專案：心點子創意 93 年計畫 
邱董事長 
張常務董事 
高常務董事 

史蹟組 
環保綠化組 

葉執行長 
專職人員 A 

專案：雲嘉南青年志工中心 -- -- 專職人員 B  

專案：新港社區健康營造計劃 
鄭常務董事 
周常務董事 
陳董事 

-- 專職人員 C  

專案：社區產業自主輔導計畫 
邱董事長 
林副董事長 
陳董事 

-- 
葉執行長 
專職人員 D  
專職人員 B 

圖書館流通與推廣 
吳董事 
周常務董事 
戴常務董事 

圖書推廣組 專職人員 B 
專職人員 E  

地方文化館 
社區藝文展演計畫 

林副董事長 
鄭常務董事 
陳董事 

藝文小組 
庶務組 

專職人員 D 
葉執行長 

社區環保自然生態計畫 
張常務董事 
高常務董事 
邱董事 

環保綠化組 專職人員 C 

社區文化資產保存計畫 林副董事長 
周常務董事 史蹟研究組 專職人員 D 

社區關懷計畫 
學習型家庭計畫 

鄭常務董事 
高常務董事 
邱董事 

社區工作組 專職人員 F  

社區期刊研究出版、電腦網路

資訊更新計畫 

戴常務董事 
高常務董事 
陳董事 

美工編輯組 
資訊教育組 專職人員 G  

社區義工組織經營 
邱董事長 
林副董事長 
邱董事 

義工團長 
義工副團長 

專職人員 C 
秘書處 

國內社區交流接待 
邱董事長 
張常務董事 
各相關董事 

各相關組 專職人員 G 

國際交流計畫 邱董事長 
張常務董事  葉執行長 

資料來源：新港文教基金會秘書處提供，2004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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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營造功能發揮 

新港的治理方式除是民主合作地讓參與者能各暢所言外，其亦注重與社區內各

社團的互動與連結。尤其，投身基金會的義工與董事，往往亦是社區各社團的參與

者與領導者。這使之形構一多重身份與參與的網絡關係，讓基金會與社區社團保持

密切的互動與關係維持，並使社區多元需求與聲音能夠展現。同時，基金會亦相當

重視這樣的網絡互動關係，除與之共同合作辦理社區各項活動外，亦願意與社區社

團分享資源，如社區健康總體營造與終生學習計等畫，便與社區社團合作，共同分

享方案經費與資源。再者，基金會亦願意以自身力量協助社區社團成立，如鄉內之

扶緣服務協會、歌唱聯誼會等，均是基金會協助成立。 

如此的社區經營與參與方式，讓新港能使社區資源能做有效分配與運作，形成

一分享、合作的資源網絡；同時更重要的，這也讓社區多元需求能從中表達，凝聚

社區共同的向心力。多年來，新港環保、藝文、教育、社會福利…等，以致今日社

區產業，如此多面向的發展便是最好的例證。 

二、仰山文教基金會 

仰山文教基金會（以下簡稱「仰山」）創立於一九九○年，時任縣長的游錫堃

先生捐出競選結餘經費新台幣 400 萬元，創立了此基金會。取名「仰山」，係因清

朝設宜蘭縣時，地方有識之士認為教育為百年大計，因而創辦「仰山書院」，一以

景仰宋朝大儒楊龜山，二以蘭陽平原外海之龜山島為蘭陽的表徵。創立此基金會之

目的，可賡續仰山書院的古道遺風，從鄉土紮根，為宜蘭縣民服務。仰山創立創立

至今已有十四年，社區營造工作的推動一直為其核心要務，迄今於宜蘭縣內共辦理

了百餘項文教活動，累積豐碩之社區營造經驗。此外，仰山不僅拓展自身的發展，

也積極鼓勵宜蘭其他社區加入社區營造工作，例如宜蘭二結的千人移廟活動與蘇澳

白米社區的經驗，更為社區營造之範例（朱苾舲，1997；柯廣宇，1998）。再者，

透過噶瑪蘭獎的設置，發掘、表彰對宜蘭有特殊貢獻之社區人士與團體；而所贊助

關於宜蘭研究之博碩士論文業已近百篇（仰山文教基金會網站，2004/07/30）。 

近年來，仰山除既有社區營造路線與活動外，更積極推動宜蘭厝、社區日曆、

獎勵宜蘭研究與解說學會等工作，並承接文建會第四社造中心，期待於將來能彙整

社區營造所需之資源，以使社區營造工作的推動更形順利。其中宜蘭厝的推廣，十

分受到政府之重視，因而促成內政部營建署城鄉新風貌改造計畫的形成。而從宜蘭

厝的推廣過程，更顯示出仰山與宜蘭縣政府形成夥伴關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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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山在一九九八年與二○○二年的經費收入分別是新台幣 1,496 萬元及 1,513

萬元，而經費來源主要是各公部門機構的委託補助的專案計畫收入（約 87%）、民

間小額捐獻收入（約 5-10%），其他如利息收入、出版品收入等的比例皆甚微。整

體而言，仰山的財務收入來源十分倚重專案計畫收入，較不注重小額捐款的開發。

專職人員有 9 人，人事頗為精簡。 

（一）組織架構安排 

由圖 2 顯示，仰山的組織架構中，董事會居於組織金字塔的頂端決策層，由

19 人組成，每半年召開董事會議一次，行使基金會組織章程所賦予的職權。在董事

會之下，設置有三個平行的常設單位，分別是企畫委員會、秘書處，以及基金發展

委員會，分掌方案業務規劃、執行與管理，以及經費籌募與管理事項。而為協調審

理仰山的各項業務、人事與財務事宜，由這三個單位各派三名代表組成「業務會

議」，每個月至少開會一次，充分反映此項設計乃集體領導方式。 

細說之，企劃委員會（簡稱企委會）是個獨特的設計，它負有提案和審議的功

能，且依其所負責的業務內容，隨時與第一線的工作人員保持聯繫與合作，因此它

在仰山的組織發展方向、方案規劃上扮演了很重要的角色。若說仰山的董事會是決

策的大腦，則企委會不但是大腦的一部份，且是業務規劃與推動設計時不可獲缺的

中樞；而秘書處則是負起實際執行各項業務服務的責任，同時也是與在地各社團互

動的主要窗口；至於基金發展委員會，雖然肩負有開拓財源的重要職責，但從成立

至今，其成效有限，反而董事會的募款角色較為突出，尤其前後兩位董事長與部分

企業背景的董事，樂於長年性地為仰山的經營而慷慨捐款，這是仰山董事會顯著的

功能之一。 

接著，從組織結構圖中，吾人不難發現仰山並無如新港文教基金會組織圖裡正

式設置的「義工組織」，只有在秘書處下轄的「仰山聯誼會」—由仰山解說學會、

讀書會、合唱團、仰山之友所組成，此係仰山協助成立的外圍社團集合而成的單

位。雖然仰山聯誼會的成員多數時間是自行運作的，但只要基金會有需要人力的支

援，聯誼會就扮演了重要的業務推動的協力功能。因此仰山雖然沒有常設的義工組

織，但不代表仰山在人力資源的管理運用概念上和其他非營利組織有重大的不同，

只能說是仰山比較傾向彈性運用義工的協力力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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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仰山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仰山歷屆董事會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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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的治理運作 

仰山的治理運作，精髓在於董事會、企畫委員會、秘書處，以及基金發展委員

會等四個單位在業務功能上有密切的分工合作，進而形成一種「集體領導制度」。

以董事會的角色來說，董事的組成主要是來自企業界以及文教界人士，而醫界、地

方政界人士及其他行業的代表占極少數。董事會一年只開會二次，扮演組織發展的

制度建立（如各類組織內部規章的訂定與修訂）、業務開拓方向之確立，以及協助

募款的角色。尤其前後兩任的董事長都是宜蘭地方顯赫的人士，具有社會企業家的

領導能力與精神。第一任是在地方上執業眼科的陳五福醫師，第二任是台灣的大企

業「金車」創辦人李添財先生。在董事吳靜吉的眼裡，兩位董事長具備了「人才」

與「錢財」，他們不但有心、有概念想為仰山作公益事業，也有視野與能力，本身

能夠在某種程度承擔組織的經濟包袱。譬如，吳靜吉指出：「兩位董事長令我蠻感

動的就是，他們在董事會上常常講，明年的預算缺多少錢，然後董事長會說我捐多

少錢，其他人就會跟著捐。秘書處說錢不夠的話那怎麼辦，董事會馬上認捐，我覺

得這是很少有的一個現象，大家都非常有心。」兼之，董事會成員的彼此向心力很

強。故仰山的董事會在吳靜吉的眼中，兩任董事長加上創辦人游錫堃先生均是扮演

「領導者」（ leaders）而非「管理者」（managers）的角色。（吳靜吉訪談，

2004/04/09） 

仰山早期的參與者多數為宜蘭地區相互熟識的文教界菁英，以菁英集體領導方

式在運作，這樣的模式與企委會的成員參與，雖隨時空更換而有所變動，但基本上

多數創會的企委會委員至今仍積極地投入基金會的事務。加上仰山從成立以來於制

度的建置與維護不餘於力，因此集體菁英式的領導模式被成功地延續。企委會在仰

山的治理過程中可說是一個動腦的單位，不但積極涉入許多業務方案的方向規劃，

也掌控業務方案的品質。企委會的委員有 15 人，絕大部分是宜蘭縣當地的文教界

人士以及民間社團的領導幹部，同質性頗高，優點是較能維持業務規劃的理想性，

但也由於文教界人士較多，不免在決策過程的思考上會有盲點（周家安訪談，

2003/10/17）。總之，企委會每月開會一次，就業務規劃與執行方法做出決策，可

說是仰山的靈魂部門。 

企委會動腦，秘書處則是執行的單位。現任秘書長簡揚同指出，秘書處有專

（兼）職人員，這些工作人員就仰山的業務執行力來說，能力是相當強的（簡揚同

訪談，2003/12/12）。仰山的前任秘書長、創會參與者之一，也是資深的企委會委

員周家安先生指出，秘書處與企委會之間的關係頗有彈性。在仰山的發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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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遇到一位較強勢、能力高的秘書長時，通常企委會的功能就會相對減弱，即秘

書處常會主動提案、提意見，而由企委會協助成形；反之，若秘書處的秘書長較不

適任、秘書處的能力較弱時，企委會則會主動干預，甚至在秘書長離職後，企委會

的主委必須代理秘書長，此時企委會就整個涉入基金會的業務運作了。周家安生動

的描述這兩個單在此情況下的互動： 

如果一個秘書長弱勢，可能就會被企委會牽著鼻子走！甚至說仰山要去

跟人家協辦什麼，如何掛名協辦，或仰山要出名主辦什麼活動，都是要

經過企委會通過。你不能說我是秘書長，我高興要去掛名、連署什麼，

就隨便你耶。基本上仰山是很愛惜自己的名氣，不能亂參加連署，所以

企委會的設計要點就強調，你要承辦、主辦、協辦什麼都要經過企委會

同意，要評估啦！（周家安訪談，2003/10/17） 

仰山因為重視菁英的集體領導，在此模式運作下，對於服務成果呈現方式和標

準也十分傾向以專業水準做為自我評量的準則，例如宜蘭厝的設計競賽、田野調查

的進行方式、田調資料庫的建構和社區影像日曆的編輯、出版等，雖然因此讓仰山

在社會體系互動中以清新、嚴整的專業形象出現，但也使得基金會少了那麼一點可

近性，而這樣的現象或許也部分解釋了關於仰山的成果受到媒體和政府的高度肯定

（朱苾舲，1997；柯廣宇，1998）；但對於許多的居民來說，仰山尚未能真正形成

「我們」的一部分的原因。而這樣的半封閉運作的特質，進一步鞏固了仰山的集體

菁英領導模式，形塑了仰山對社區責任的自我期許，進而以領導、協助社區發展的

角色出現。 

在仰山的治理運作中，除了直接負責方案業務執行的秘書處支薪工作人員外，

其他如企委、董事都是以決策型志工的身份參與，因此這類型的志工對於組織發展

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如上所述，仰山與新港文教基金會或是其他非營利組織最大的

不同是它並無常設性服務∕行政功能的義工組織，因此一般社區居民若想要以個別

行政義工的身分參與基金會的工作，並不是件容易的事。雖然「仰山聯誼會」某個

程度上來說，提供了社區居民參與仰山志願服務工作的平台，但聯誼會團体成員的

活動屬性，一般是較傾向於藝文性質的，因此對於其他有心投入不同面向的志願服

務的社區居民來說，要能參與仰山的義工服務，其門檻仍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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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營造功能發揮 

整體而言，仰山文教基金會是以本身的社區菁英領導核心為主軸，策劃各種社

區營造方案，並結合企業與政府力量，以領導者、催生者與示範者的角色，廣泛地

提倡、引介各種社區營造活動活動於宜蘭各社區，以促使宜蘭各社區能起而效尤，

共同為自己的家園付出一份心力，這樣的方式較屬一種倡導類型的社區非營利組

織。尤其仰山企委會的組成人員，均是蘭陽文教界菁英人士，有其特殊之文人關懷

與堅持，可能因此使仰山的發展較不易與社區親近；不過，近年來，仰山也開始承

接文建會第四區社造中心，以及縣營造中心，是否在此過程中，能與社區與密切互

動，進而影響其治理與組織運作方式，值得我們期待與觀察。 

伍、新港與仰山的治理比較分析 

新港與仰山文教基金會的地理位置一在台灣南部，另一在台灣的東北部，二者

都是在台灣八○年代民主化時期，地方社區民眾自發性成立的社區型基金會，成立

至今已有十數年的歷史。在社區發展工作與社區公民意識的培養上，兩家基金會已

有顯著的成果展現，而之所以有這些社區營造的實績，實與其各自的組織制度安排

及其運作有關，尤其是與其治理的過程有密切關係，這也是本文論述的基調。 

以上兩節已分別根據文獻與實證訪談資料，對新港與仰山兩家基金會的治理情

形做出分析，本節則對其治理過程與特質之異同予以比較。  

一、民主參與的治理模式 vs.菁英集中的治理模式 

首先，值得強調的是，這兩家台灣社區型基金會的治理充分展現了民主參與的

決策治理機制。本文前已指出，美國的社區基金會（community foundations）除有

企業與政府部門的加入外，也廣納社區民眾加入決策層級，此實深具民主特質。在

社區基金會運作下，社區居民成了社區的支持者與具體社區工作的實踐者，除因此

學習民主制度運行的寶貴經驗與價值外，也對公民社會的建構奠立深厚的基石。 

在新港個案裡，作者敘明該基金會從創立初期以董事長為主的董事會運作模

式，逐步轉變為集體領導的董事會，而董事會與義工組織成員之來源深度在地化與

多元化，以及義工幹部在方案業務的決策與推動上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尤其，新

港以「鐵三角」的架構安排，讓董事會、秘書處與義工組織有良好的互動與合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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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透過館內會議、義工會議與資深義工幹部會議，以及董事分權負責，三方能即

時交換訊息，決策與執行者能廣泛收集資訊，使歧見能獲得溝通，增進彼此的信任

與共識，自然使整體組織發展與業務能有效完成。此現象說明了該基金會歷經了十

數年的社區民眾參與、組織公共化的學習過程，體現了參與式的民主治理模式。 

對宜蘭仰山文教基金會的治理模式而言，參與式的民主治理模式只能部分形容

之。該基金會的主要決策與業務推動單位—董事會、企畫委員會成員，雖然都是義

工，且有定期的更替改選，惟菁英屬性較新港文教基金會濃厚。這種情形可見之於

董事會成員中主要是來自宜蘭縣當地社區或是不居住在宜蘭但是宜蘭人的企業界與

文教界人士；而企委會的成員雖然幾乎都是在地的宜蘭居民，在地性濃厚，但卻是

以文教界人士居於絕對的多數，明顯是由文教菁英主導基金會的方案與業務發展。

固然，仰山扶植的外圍團體──仰山聯誼會，可算是義工組織，但其被定位在協助

仰山執行方案業務時的行政與服務性質的義工，而非決策義工。同時，秘書處也是

較被動地處於執行者的角色，若無較具能力之秘書長能與企委會溝通，秘書處往往

無法表達其對組織與業務之意見。與新港相較，仰山雖有董事會、菁英義工—企委

會、秘書處，但呈現的卻是一種「傾斜」的鐵三角關係，以企委會的菁英為主體。

因此，仰山的治理特色是偏向菁英的集體領導，反之，多元代表性的社區居民參與

決策過程的現象較為少見。 

二、董事會職能發揮的差異 

新港文教基金會成立自今已滿 17 年，在組織發展的生命週期裡已不算是在初

始階段，然而其董事會目前的角色功能發揮卻還是明顯處在「集體的階段」

（collective phase）；董事成員依舊熱心參與基金會的各種活動，一年開會次數頻

頻，不但對於基金會的功能定位與方案業務的策劃上發揮實質的決策影響力，也積

極協助秘書處，合力推動各項方案業務。反觀仰山文教基金會的董事會，一年只開

會二次，扮演組織發展的制度建立（如各類組織內部規章的訂定與修訂）、確立業

務開拓之方向，以及協助募款的角色。換句話說，仰山的董事會所要擔負的角色職

能是在確立會務發展的大方向、組織運作程序的規範建立，以及資源的募集；惟其

並不參與方案業務的策劃與執行，而是由企委會挑起這方面職能的大樑，換個角度

觀之，企委會亦可被視為仰山的「次級董事會」（sub-board）。因此，歸納來說，

仰山董事會所發揮的功能較屬於外部性的網絡連結，而新港董事會則十分偏向內部

的決策制定與行政運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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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權掌控的公共化、集體化 

作者過去幾年對台灣地區的財團法人基金會之治理的研究，發現基金會決策絕

大比例掌控在董事長的手中，董事長由基金會的創辦人或其家屬擔任的比例超過六

成，顯示「組織的擁有情緒」（the sentiment of mine）濃烈，「治理權掌控的私人

化或家族化」相當顯著。但觀之新港與仰山兩基金會的治理運作，卻非如是。新港

的創辦人陳錦煌醫師在組織成立的頭幾年，確實曾採董事長主導的治理模式，但隨

後即有計畫、有步驟地納入更多的在地義工為決策者，使得集體領導的模式於焉確

立。到了第二任的邱董事長時，更是深化董事、義工、秘書專職工作者三方協力的

決策鐵三角之互動模式。仰山的治理情形亦復如此，創辦人游錫堃先生雖長時間掛

名董事，但不干涉會務，而前後兩位董事長都是地方上德望兼具的仕紳，具有社會

企業家的領導能力與精神。歸納而言，新港與仰山的這幾位領導者透過穩健的領導

風格，及各種組織功能的制度化安排，使得理想能夠逐一落實，尤且具備與人分享

的觀念與心胸，不但彰顯在組織的領導模式上，亦使更多社區居民與團體願意加入

組織或成為組織的夥伴，一起打拼。由此可引伸出一個重要的意涵，即民間非營利

組織運作的良窳與後續發展的健全與否，組織的創辦人及接續之領導者「去私存

公」的理念、思維、對社會環境改變的觀察力，以及更重要的是「起而行」的實踐

決心等，都具有關鍵的影響。 

四、社區營造與公民社會 

新港與仰山對社區營造與公民社會的影響方式是不同的兩類型。新港是以共享

合作的網絡關係，結合社區各社團，多面向的促成社區發展，如此，自然能使公民

社會多元、民主參與的精神得以發揮，形成 Putnam（2000）所謂橋接式的社會資

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讓不同社團能彼此連結、分享，共同為社區利益打

拼；並也因參與者具有多重社團代表身份，能兼顧彼此多元需求，而共謀整體社區

發展，也實踐公民社會的參與及民主精神。 

仰山則是以社區菁英分子為主導，以倡導方式帶動社區的發展與營造工作。其

雖然是社區少數菁英人士的關懷與旨趣，但近年來，仰山的發展路線已逐漸貼近社

區，是否能在兩者進一步的接觸與互動後，促成社區多元、廣泛的參與與合作，則

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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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文探討近年來在台灣從事社區營造工作具有顯著成果的兩家社區型基金會—

新港與仰山文教基金會──治理模式的內涵、治理特性的異同、及其在公民社會建

構過程中顯示的意涵。兩家基金會的治理過程最顯著的特色即在集體領導的制度安

排，董事會、方案業務規劃與協助推動的單位（如仰山的企委會，以及新港的義工

組織），以及行政功能的秘書處三者之間分工合作的互動關係。在新港的情形，稱

之為「鐵三角關係」；在仰山，其實也是一種三角互動關係，只不過企委會在決策

功能上發揮的程度要比董事會顯著與頻繁，亦可稱作傾斜的「鐵三角關係」。這種

集體領導的決策體系的研究發現，意謂著吾人日後在研究非營利組織的治理時，宜

重視「決策圈」（Decision-making Circle）的概念，亦即組織的決策過程中，主要

參與的行動者（major actors）有誰、權力如何配置，彼此如何互動等的分析，而非

只關注董事會或理事會的結構與功能及其運作的過程，如此才能深入瞭解非營利組

織治理內涵的真實面貌。且從本個案的討論，亦彰顯了一個事實，即在實際運作過

程中，非營利組織的治理過程能否運作順暢，行政人員的專業性與有效配合不可或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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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s in Taiwan: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Hsin-Kong Foundation 

and Yang-Sun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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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governance 
models between Hsin-Kong Foundation and Yang-Sun Found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and influences of building the civil society. Hsin-Kong 
Foundation, which based on Chia-Yi County, has held a various of activities, 
such as ar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welfare services after its formal 
establishment in 1987. It work closely with local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and 
encourages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volunteers. One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governance model is the policy of localization of its board 
members.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de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foundations, which 
board members may be professional-led. The board members of Hsin-Kong 
Foundation mainly recruit among local residents, who are also its senior 
volunteers. Therefore, the board, the secretariat and its volunteers can form the 
“iron triangle” for its work. By this co-operation model, participants are eas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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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e each other and to make sure of the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match 
the foundation’s original mission and expectations. 

Yang-Sun Foundation is located in Yi-Nan County. It has committed itself 
in the work of arts and education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90. The founders and the senior participants of Yan-Sun 
Foundation are the elite groups from the field of arts and education, which had 
created a unique elite-led governance model. Guided by the elite-led model, the 
foundation has developed its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for the activities and performance. All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and 
trustees of Yang-Sun foundations are volunteers. However, Yang-Sun 
Foundation did not have a permanent sector for volunteers who simply play the 
role of service-provider/support staff, so it is hard for local residents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k of the foundation as “pure and simple” volunteers. 

Keywords: community-based foundation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ivil 
society, governance, the board 


